
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烧结厂“3·20”物体打击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3月20日11时20分左右，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钢公司）烧结厂在对8#脱硫塔检修和清理进行

检查确认时，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2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2021年3月25日，新余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市应急管理局二级调研员张友保为组长，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

市总工会派员参加的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迅速开展调查，经过现

场勘验、查阅有关资料、询问相关人员，查清了事故相关单位的基本情况，事故发生的基本经过、原因和应急处置情

况，认定了事故性质，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防范措施。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相关单位和项目概况

（一）新钢公司烧结厂概况

新钢公司烧结厂成立于1977年8月1日，是新钢公司为高炉生产提供碱性烧结矿的主要生产单位之一，位于新钢公

司铁焦路两侧，占地面积约30万平方米，现有在岗员工1200余人，其中工程专业技术人员19人，管理人员40人。装备

有5台烧结机，分别为115㎡烧结机1台、180㎡烧结机1台、360㎡烧结机3台。

（二）8#脱硫塔简介和项目检修相关情况

8#脱硫塔（如图一）于2016年11月建成投入运行，塔高（含烟囱）约90m，浆液区塔径13.4m，其主要作用是将8#

烧结机产生的烧结烟气进行脱硫、除尘，以减少烟气中的有害物质（SO2、NOx、CO2），满足环保要求。主要工艺流程

为烧结机产生的烟气依靠脱硫增压风机引入脱硫塔内，脱硫塔上部喷淋管将脱硫剂（石灰石浆液）喷入与烟气中的SOx

反应，从而达到脱除烟气中硫的效果。



图一：8#脱硫塔

 

为配合新钢公司炼钢厂系统检修，烧结厂计划于3月10日至21日对4#、5#、8#烧结机及其配套的脱硫系统进行系统

检修。其中8#脱硫塔是其中的一个检修项目，主要检修内容为锥形段以上塔体更换、脱硫塔内其他设备的检查检修及

塔底积料的清理等。其中锥形段以上塔体更换由新钢建设公司负责，塔底积料清理由新钢实业公司负责。

8#脱硫塔的检修计划时间为3月16日16时至3月21日16时，3月17日新钢实业公司填写好检修安全报告书和进入有限

空间作业许可证，烧结厂安全部门陆晏、设备部门刘俊、副厂长周鹏飞按照各自职能分别在检修安全报告书和进入有

限空间作业许可证上签发意见。3月17日18时左右，新钢实业公司办理好作业票证后，打开人孔进入8#脱硫塔内清理塔

底积料，至3月18日8时左右，塔底清理结束。清理结束后建设公司检修人员开始进入塔内进行循环防护网更换及塔壁

贴补等其他检修，直至3月20日上午检修结束。

（三）烧结厂环能车间8#脱硫塔检修职责任务情况

烧结厂环能车间此次检修的主要职责是交出符合安全条件的8#脱硫塔给检修方检修，对存在的危险因素进行辨

识，并消除安全隐患，对检修方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等工作。3月17日，在进入塔底清料前，为防止高空坠物，烧结厂环

能车间安排人员对8#脱硫塔容易积料的除雾器、喷淋管进行了冲洗、并清除杂物，没有安排对塔壁积垢可能脱落的情

况进行检查。在前期整个检修过程中，未发现高空坠物和塔壁积垢脱落现象，直至事故发生。

 3月17日新钢实业公司填写的检修报告书没有辨识到塔壁积垢可能存在脱落的风险，只辨识到高处坠物。3月20日

烧结厂环能车间填写的检修报告书辨识到了塔壁积垢脱落风险，但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二、事故发生经过、救援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

2021年3月20日上午，新钢建设公司检修结束后，新钢烧结厂环能车间准备进入8#脱硫塔塔底进行开机前的检查确

认，环能车间主任李晓馨通知车间副主任伍志峰、常早班大班长许志鹏、当班丙班大班长刘中宜和乙班副大班长张增

平（加班）五人完成此项工作。许志鹏办理好检修安全报告书和进入有限空间作业许可证后，11时15分，李晓馨、伍

志峰、许志鹏和刘中宜进入8#脱硫塔塔底进行检查确认。张增平在塔外人孔处进行安全监护。11时20分左右，位于塔

底人孔处附近的李晓馨被上方约20m处从塔壁脱落的约6公斤重的结垢(如图二，主要成分为硫酸钙)击中倒地，现场人

员立即向前查看，发现结垢击中了李晓馨背部，倒在地上不能说话。由于是高空坠物打击伤，怕引起二次伤害，现场

人员不敢移动伤者，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1时30分左右，120救护车到达现场，急救人员立即将伤者送至新钢医

院抢救，经抢救无效于16时39分宣布死亡（事故现场示意图如图三）。



图二：结垢

图三：事故现场示意图

（二）事故应急处置和事故报告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向新钢公司领导报告事故情况，新钢公司有关领导第一时间到

达现场并前往新钢医院查看伤者。新钢公司同时将事故情况向新余市应急管理局报告，新余市应急管理局接到事故报

告后，立即安排相关人员赶往事故现场，同时按要求向省应急管理厅、市委值班室和市政府值班室报告事故情况。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死者基本情况

李晓馨，男，汉族,中共党员，江西鄱阳县人，新钢公司烧结厂环能车间主任。

（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86）等标准，此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120万元。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分析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8#脱硫塔塔壁结垢松动脱落掉下，击中正在塔底人孔处检查确认的人员，导致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

1、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不到位。3月17日开始进入8#脱硫塔内进行作业时，未辨识到塔壁结垢松脱坠落风险，导致

未能及时发现并清理塔壁积垢，消除事故隐患。

2、安全意识淡薄。作业人员虽知道塔壁积垢存在脱落风险，但片面认为积垢比较牢固，作业中从未发现过塔壁积

垢脱落现象，形成群体性的盲区和防范短板。

3、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3月20日进入塔内检查确认虽辨识到了塔壁积垢脱落风险，但未对塔壁积垢情况进行全

面的安全检查，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4、检修安全报告书编制存在缺陷。危险有害因素预测和应采取的安全措施未要求设备所属单位有关人员提出并签

署具体意见，导致检修作业责任落实不到位。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组认定，新钢公司烧结厂“3·20”物体打击一般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人的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建议免予追究的人员（1人）

李晓馨，男，中共党员，烧结厂环能车间主任，负责环能车间全面工作。对8#脱硫塔内塔壁结垢危险有害因素辨

识不到位，安全措施落实不力，安全意识淡薄，对本起事故负主要责任，鉴于在事故中已死亡建议不予追究。

（二）建议给予政纪处分的人员（1人）

许志鹏，男，群众，常早班大班长，负责脱硫系统的日常运行管理，进入脱硫塔底检查确认项目负责人，未检查

发现塔壁积垢脱落风险，未提出采取切实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对本起事故负管理责任。根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

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将许志鹏有关问题线索移交新钢公司纪委处

理。

（三）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人员（3人）

1.张增平，男，中共党员，乙班副大班长，协助负责乙班脱硫岗位的运行管理，进入脱硫塔底检查确认项目安全

监护人，对作业人员的安全监护不力，对本起事故负管理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条和《安全生

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党内警告，行政警告处分，将张增平有关问题线

索移交新钢公司纪委处理。

2.伍志峰，男，中共党员，烧结厂环能车间副主任，分管环能车间安全生产工作，未组织安排人员对8#脱硫塔内

塔壁积垢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对本起事故负管理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第七条和《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

过处分，将伍志峰有关问题线索移交新钢公司纪委处理。

3.周鹏飞，男，中共党员，烧结厂副厂长，分管烧结厂安全生产、环保和技术等工作，8#脱硫塔检修作业的审批

领导，对检修项目的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安全措施的落实审批把关不严，对本起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根据《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条和《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党内严重

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将周鹏飞有关问题线索移交新钢公司纪委处理。

（四）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行政处罚的人员（1人）

张思平，男，中共党员，烧结厂厂长兼党委书记，负责烧结厂的全面工作，作为烧结厂的主要负责人，督促、检

查烧结厂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检修作业的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能正确履行主要负

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负重要领导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条和《安全生产领域

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党内警告、行政警告处分，将张思平有关问题线索移交

新钢公司纪委处理。同时建议由新余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给

予张思平6.9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六、对事故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新钢公司，对检维修作业的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防范措施落实不力，对员工的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建议由新

余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规定给予新钢公司49万元罚款的行政处

罚。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新钢公司烧结厂要强化对危险有害因素的辨识力度，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加大对现场检维修作业的监

督检查，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二）新钢公司要进一步梳理公司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尤其是对检维修作业票证进行论证和修改，

明确检修方和设备所属方安全责任，加强对各二级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力度。

（三）新钢公司烧结厂要加强员工的安全培训教育，强化安全意识，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四）新钢公司要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红线”意识，坚决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省、市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贯彻执行《新余市安委会关于进一步



加强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

（五）新钢公司要将本起事故通报全公司，组织员工学习，举一反三，吸取教训，警钟长鸣，提高员工的安全意

识，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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